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 

 

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議員: 

 

鑑於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即將於 2015 年 7 月 14 日討論「2014 年香港的職業病及

職業健康表現在香港的回顧」，因此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向  貴會提供附件的「基層勞

工對職業健康診所的認識及意見調查報告」及相關的新聞報導，希望各議員能關注本港

職業病情況、監察職業健康診所的運作及檢視《僱員補償條例》法定職業病範圍及相關

呈報及申索機制之不足。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下稱勞陣)乃本港關注基層勞工權益的組織，主要由香港天主

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基層在職人士服務、自強協

會及香港職業傷病聯盟組成。 

 

手指麻痺、手腕及肩膊腰背疼痛是港人常見職業病，他們多見於從事基層工種的僱

員。這些痛症及毛病，不但損害身體及精神健康，亦會加重工友的醫療負擔。勞工處早

於 1993 年成立職業健康診所，旨在預防、診斷及治療職業病，促進在職人士的健康。

但究竟有多少基層勞工認識職業健康診所呢?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於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間以方便抽樣方法訪問了 209 名基層僱員，了解他們對政府職業健康診所

的認識及意見。 

 

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74.2%)不知道勞工處設有職業健康診所。即使有少數受訪

者(54 人，25.8%)認識職業健康診所，並當中有近九成(88.8%，48 人)曾因工作出現勞

損，僅 13 人曾到過職業病診所求醫，其餘多選擇到醫院或私家診所求醫。他們不到職

業健康診所求醫的主要原因為地點偏遠(27.5%)及交通不便(25%)。此外，從我們的個案

訪談發現，職業健康診所未有認真處理懷疑患上職業病的病人個案，包括未有了解患者

的工作性質及提供具體的治療方法。對於由私家醫生初步確診的職業病個案亦沒有予以

治療跟進及進行工作地點實地視察，以了解危害工人的職業安全因素。 

 

 我們再次促請，政府及立法會議員關注本港職業病的情況、監察職業健康診所的運

作及檢視《僱員補償條例》法定職業病範圍及相關呈報及申索機制之不足，以保障本港

工人的職業健康及安全。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 

                                                       2015 年 7 月 9 日 

             

附件: 基層勞工對職業健康診所的認識及意見調查報告 

      相關傳媒報導 

副本送: 勞工及福利局長張建宗先生 

         勞工處長唐智強先生 

立法會CB(2)1886/14-15(01)號文件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 

基層勞工對職業健康診所的認識及意見調查報告 

 

2015 年 6 月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下稱勞陣)乃本港關注基層勞工權益的組織，主要由香港天主

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基層在職人士服務、自強協

會及香港職業傷病聯盟組成。 

 

    手指麻痺、手腕及肩膊腰背疼痛是港人常見職業病，他們多見於從事基層工種的僱

員。這些痛症及毛病，不但損害身體及精神健康，亦會加重工友的醫療負擔。1993 年勞

工處首先於觀塘成立職業健康診所，為市民提供預防、診斷和治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

促進在職人士的健康。後來，由於求診人數不斷上升，粉嶺職業健康診所於 2006 年投

入服務。1職業病健康診所的需求殷切，但有多少基層認識職業健康診所呢? 勞工工作者

聯合陣線於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 月期間以方便抽樣方法訪問了 209 名基層僱員，了

解他們對政府職業健康診所的認識及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受訪者年齡及性別 

 

    逾五成(50.8%)受訪者年齡介乎 51-60 歲，其次為 41-50 歲(30.6%)。另外，近一成五

(14.2%)受訪者年齡在 61 歲或以上。這反映受訪者以中高齡人士為主。此外，大多數受

訪者為女性(73.5%)。 

 

       表一  年齡 

 頻數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效樣本 21-30歲 2 1.1 1.1 

31-40歲 6 3.3 4.4 

41-50歲 56 30.6 35.0 

51-60歲 93 50.8 85.8 

61歲或以上 26 14.2 100.0 

總計 183 100.0  

 99 26   

總數 209   

 

                                                      
1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成立前，1999 年中政府曾於深水埗開設第二間職業病健康診所，後來關閉。 



 

       表二  性別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男 48 26.5 

女 133 73.5 

總計 181 100.0 

 99 28  

總數 209  

 

2. 受訪者的職業 

    在209名受訪者中，逾七成(70.8%)為在職人士。大部份受訪者為陪月員(34.2%)、

其次為家務助理(12.3%)及護理員(11%)。 

 

       表三   職業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謢理員 16 11.0 

保安員 7 4.8 

建築工人 4 2.7 

電機工程人員 1 .7 

運輸工人 2 1.4 

售貨員 1 .7 

文職工作 6 4.1 

家務助理 18 12.3 

清潔工人 12 8.2 

飲食業工人 1 .7 

速遞員 2 1.4 

其他 7 4.8 

陪月員 50 34.2 

辦公室助理 2 1.4 

油站工人 2 1.4 

褓母 15 10.3 

總計 146 100.0 

 99 2  

系統缺失 61  

總計 63  

總數 209  



(二) 主要調查結果及分析 

1. 受訪者曾因工作而出現勞損的情況 

     在209受訪者中，包括現時在職及過去曾在職人士，逾八成(83.3%)共174人曾

因在職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勞損的種類依次序為肩周炎(40.8%)、筋膜炎(27%)、

網球肘(25.9%)、頸椎病(23%)及腕管綜合症(19.5%)。 

 

        表四  曾因在職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 

 Frequency Valid Percent 

有效樣本  有 174 83.3 

 沒有 35 16.7 

 總數 209 100.0 

 

 

            表五  出現勞損的種類 

 
回應 

有選擇百分比 頻數 百分比 

 (1)頸椎病 40 11.5% 23.0% 

(2)肩周炎 71 20.3% 40.8% 

(3)皮膚病 15 4.3% 8.6% 

(4)腕管綜合症 34 9.7% 19.5% 

(5)網球肘 45 12.9% 25.9% 

(6)肺積塵病 3 .9% 1.7% 

(7)職業性失聰 1 .3% .6% 

(8)彈弓手 30 8.6% 17.2% 

(9)筋膜炎 47 13.5% 27.0% 

(10)骨膜炎 25 7.2% 14.4% 

(11)腱鞘炎 9 2.6% 5.2% 

(12)其他 29 8.3% 16.7% 

總數 349 100.0% 200.6% 

共174有選擇個案 

 

 

 

 

 



2. 對職業健康診所的認識 

   在209名受訪者中，近七成五(74.2%)表示不知道勞工處設有職業健康診所。

在54名(25.8%)認識職業健康診所的受訪中，分別近四成五(44.4%)及一成三(13%)

表示是經朋友及轉介服務認識職業健康診所的。 

 

           表六  對職業健康診所認識 

 頻數 有效百份比 

有效樣本 知道 54 25.8 

不知道 155 74.2 

總數 209 100.0 

 

         表七  認職職業健康診所的途徑 

 頻數 有效百份比 

有效樣本 勞工處職員 6 11.1 

報紙 4 7.4 

雜誌 1 1.9 

親戚 1 1.9 

朋友 24 44.4 

互聯網 1 1.9 

宣傳片 6 11.1 

轉介服務 7 13.0 

其他 4 7.4 

總計 54 100.0 

系統缺失  155  

總數 209  

 

3. 出現勞損時的求醫地點 

    在155名不知勞工處設有職業健康診所的受訪者中，分別逾四成多受訪者表

示遇到勞損會到政府醫院(45.8%)及私家診所求診(40%)。接近一成(9%)甚至表示

沒有求醫。這反映受訪者在不認識職業健康診所情況下，仍會尋找職業病治療，

惟少數受訪者沒有就職業勞損而求醫。 

   

 

 

 

 



          表八  不知道職業病所的情況下，遇到工作勞損到那裡就醫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政府醫院 71 45.8 

私人診所 62 40.0 

其他 8 5.2 

沒有求醫 14 9.0 

總計 155 100.0 

系統缺失  54  

總數 209  

 

4.  認識職業健康診所人士的求診情況 

在 54 名認識職業健康診所的受訪者中，48 名曾因工作而出現身勞損，但當

中僅有 13 人曾到職業健康診所求醫。其餘的受訪者多選擇到政府醫院(57.5%)及

私家診所(27.5%)求醫，有的甚至沒有求醫(10%)。他們不到職業健康診所求醫的

主要原因為地點偏遠(27.5%)及交通不便(25%)。 

     

        表九  曾因工作勞損而到職業健康診所的情況 

 
曾否到過職業健康診所求診 

總數 有 否 

曾否因工作而出

現身體勞損 

有 頻數 13 35 48 

與曾否因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百份比 27.1% 72.9% 100.0% 

與曾否到過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百份比 92.9% 87.5% 88.9% 

 總計 24.1% 64.8% 88.9% 

沒有 頻數 1 5 6 

與曾否因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百份比? 16.7% 83.3% 100.0% 

與曾否到過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百份比 7.1% 12.5% 11.1% 

 總計 1.9% 9.3% 11.1% 

總數 頻數 14 40 54 

與曾否因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百份比? 25.9% 74.1% 100.0% 

與曾否到過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百份比 100.0% 100.0% 100.0% 

 總計 25.9% 74.1% 100.0% 

 

    

 

 

 



    表十  認識職業病診所，但未曾到過職業健康診所，因工作出現勞損時的求醫途徑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政府醫院 23 57.5 

私人診所 11 27.5 

沒有求醫 4 10.0 

其他 2 5.0 

總計 40 100.0 

系統缺失  169  

總數 209  

 

             表十一  沒有到職業健康診所求醫原因 

 
回應 

有選擇個案 頻數 百份比 

沒有到職業健康診

所求醫原因 

地點偏遠 11 25.0% 27.5% 

交通不便 10 22.7% 25.0% 

與普通診所沒分別 9 20.5% 22.5% 

其他 14 31.8% 35.0% 

總數 44 100.0% 110.0% 

共40個有選擇個案 

 

5.  求診者到職業健康診所的原因 

       

    14名曾到職業健康診所的受訪者中，近六成五(64.3%)表示懷疑自己患上職

業病而自行求診，其次因工傷而被醫院轉介(14.3%)及經私家醫生診斷為懷疑職

業病而前往求診。 

 

         表十二  求診者到職業健康診所的原因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懷疑自己患上職業病而自行求診 9 64.3 

因工傷而被醫院轉介 2 14.3 

經私家醫生診斷為懷疑職業病而前往求診 1 7.1 

其他 2 14.3 

總計 14 100.0 

系統缺失  195  

總數 209  

 



6. 確診職業病的情況 

 

   在14名曾到職業健康診所求醫的受訪者中，有9人獲確診為法定職業病，當中

有6人獲醫生發出證明，而2人獲職業診所提供職業病索償跟進服務。2 

 

       表十三  有否獲職業健康診所確診為法定職業病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有 9 64.3 

否 5 35.7 

總計 14 100.0 

系統缺失  195  

總數 209  

 

       表十四  當接受診斷及確診為職業病後，醫生有否發出醫生證明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有 6 66.7 

否 3 33.3 

總計 9 100.0 

系統缺失  200  

總數 209  

 

        表十五  職業健康診有否提供索償跟進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有 2 22.2 

否 7 77.8 

總計 9 100.0 

系統缺失  200  

總數 209  

 

 

 

 

 

 

                                                      
2
 注意: 樣本數量較少。 



7. 對職業健康診所的服務評價 

     在14名曾在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的受訪者中，分別有逾二成八(28.6%)及三成

六(35.7%)表示職業健康診所的職業病預防功能足夠及不足夠，反映他們對職業

健康診所的職業病預防功能的好壞評價參半。3另外，分別逾五成七(57.1%)及五

成(50%)的受訪者表示職業病診所的診斷服務及治療職業病的服務不足夠。4
 

 

職業病預防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足夠 4 28.6 

不足夠 5 35.7 

無意見 5 35.7 

總計 14 100.0 

系統缺失  195  

總數 209  

 

 

診斷評價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校樣本 足夠 2 14.3 

不足夠 8 57.1 

無意見 4 28.6 

總計 14 100.0 

系統缺失  195  

總數   

 

治療職業病評價 

 頻數 有效百分比 

有效樣本 足夠 2 14.3 

不足夠 7 50.0 

無意見 5 35.7 

總計 14 100.0 

系統缺失  195  

總數   

 

                                                      
3
 注意樣本數量較少。 

4
 注意樣本數量較少。 



8. 對職業健康診所的整體評分 

   在13名曾在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的受訪者中，近七成認為職業健康診所的整  

體評分在三分或以下。認為得1分的受訪者有15.4%; 2分有30.8%; 3分有69.2%。

受訪者的整體評分中位數為3分。5
 

 

             對職業健康診所的整體評分 

 頻數 有效百份比 累積百份比 

有效樣本 1 2 15.4 15.4 

2 2 15.4 30.8 

3 5 38.5 69.2 

4 3 23.1 92.3 

5 1 7.7 100.0 

總計 13 100.0  

缺失資料 99 1   

系統缺失 195   

總計 196   

總數 209   

 

 

 

 

 

 

 

 

 

 

 

 

 

 

 

 

 

                                                      
5
 注意: 樣本數量較少。 



(三) 總結 

1. 基層工人多患有職業性勞損 

 

     是次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曾因在職工作而出現身體勞損。勞損的種類

依次序為肩周炎(40.8%)、筋膜炎(27%)、網球肘(25.9%)、頸椎病(23%)及腕管綜

合症(19.5%)。若以受訪者的年齡及職業分析，這些受訪者多為中高齡人士，年

齡介乎51至60歲。他們主要從事陪月(34.2%)、家務助理(12.35)、護理(11%)及清

潔(8.2%)等涉及體力勞動及重複性工序的職業。 

 

2. 職業健康診所位置偏遠 

 

     調查發現，大部份受訪者(74.2%)不知道勞工處設有職業健康診所。即使有

少數受訪者(54 人，25.8%)認識職業健康診所，並當中有近九成(88.8%，48 人)曾

因工作出現勞損，僅 13 人曾到過職業病診所求醫，其餘多選擇到醫院或私家診

所求醫。他們不到職業健康診所求醫的主要原因為地點偏遠(27.5%)及交通不便

(25%)。目前，本港設有兩間分別位觀塘及粉嶺職業健康診所。除觀塘職業健康診

所位處市區外，粉嶺職業健康診所位處偏遠，對居於市區的工友來說交通極為不

便。雖然觀塘職業健康診所交通較為便利，但有工友反映首次診症服務的排期接

近兩個月，而且只提供一般的簡單診斷，因此他們遇到身體的勞損及痛症時寧願

自行到私家醫生就醫。 

 

3. 受訪者不滿職業健康診所服務 

 

   曾到職業健康診所的受訪者對診所的評價一般。分別有逾二成八(28.6%)及三

成六(35.7%)表示業健康診所的職業病預防功能足夠及不足夠，反映他們對職業

健康診所的職業病預防功能的好懷評價參半。此外，分別逾五成七(57.1%)及五

成(50%)的受訪者表示職業病診所的診斷服務及治療職業病的服務不足夠。受訪

者的整體評分的中位數為3分。由於樣本過少，有關評價及評分不能全面反映職

業健康診所的服務表現。 

 

     為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是次調查訪問了兩名曾到職業健康診所求診的工友，

以了解職他們對職業健康診所的服務意見。 

 

 

 

 

 

 



 

 

 

 

 

 

 

 

 

 

 

 

 

 

 

 

 

 

 

 

 

 

 

 

 

 

 

 

 

 

 

 

 

 

 

 

 

 

個案一     

李女士(化名)於某公營機構擔任職清潔工達六年，約 2014 年 8 月開

始感到內手肘痛楚及不能使力。其同組及負責同一工種的同事早前亦有

相同徵狀，並且已被粉嶺職業健康診所確診患上 A8 手肘腱鞘炎的外傷

性炎症(俗稱「高爾夫球手」)的職業病，李有感與該同事工作內容及性

質一致，所以懷疑自己患上同一職業病，遂到粉嶺職業健康診所求診。 

    10 月 6 日，李女士第一次到粉嶺職業健康診所接受第一次治療。由

於李女士當時仍然在職工作，不希望因為病失去工作機會，故因此向應

診醫生表示當天是自己的休息日，這是不想給僱主知道她來這裡診治。

她只希望了解自己的傷勢及知道是否患上與同事一樣的職業病。應診醫

生卻反問李女士:「咁你個同事仲有無係個度做?」李女士回答:「沒有」。

(其實她的同事當時正放取工傷病假而非離職，李女士誤會其同事已離

職)醫生回答:「咁咪係囉，追討職業病好困難架，隨時好似你同事咁無

左份工。不如你返工，之後做到傷左，用工傷去追仲容易啦。」 

    11 月 24 日李女士第二次覆診，醫生再對她說：「你既情況我地

淨係跟進到呢度，你返去自己機構的職員診所睇啦，我地呢度唔會睇

你架啦！」並表示下次覆診為明年二月。陪同李女士診症的同事跟醫

生表示：「佢係做野做到咁傷架噃，你地呢度唔係睇職業病既咩？」

醫生於是問李女士：「你報左工傷未？」李女士答：「報左」。醫生

遂回應: 「咁就去職員診所睇啦，如果想繼續係度睇，就要去僱員補

償科補交資料。」李女士因得悉其他工傷及職業病同事在職員診所診

症時，都被該處醫生不斷質疑病情，而且強迫上班，故此向醫生表示：

「但係我隻手好痛噃，我都要睇醫生，你都要醫我架，我唔想到職員

診所睇，想係呢度睇呀。」醫生回覆：「呢Ｄ係你同僱主之間既問題，

我地做唔到野既，你返職員診所睇啦！」12 月 3 日，李女士再致電

粉嶺職業健康診所要求預約覆診，但接聽電話的職員向其表示醫生已

安排了她明年二月覆診，不能提早診期。李女士再三強調病人有權選

擇到哪裡診治，該職員才免為其難提早安排其於 12 月 15 日覆診。 

    12 月 15 日，李女士到粉嶺職業健康診覆診。因李女士於 12 月 1

日獲得骨科私家醫生的病假證明書，書面證實其患上腱鞘炎(俗稱「哥

爾夫球手」)，即 A8 類例需補償職業病。李女士將該病假證明書遞給

醫生看，並詢問是否可以為她確診。醫生卻回應:「我地呢度唔會確診

架，你到職員診所睇啦，佢地個度咁多儀器，我地呢度咩都無。」然

後，雙方在是否到職員診所就醫爭持。李堅持要在職業健康診所就診。 

 

 

 

 



 

    另外，李女士的同事多次陪同她到粉嶺職業健康診所求診，卻多次

被診所醫生及護士阻撓，表示其同事不可陪診。在李女士堅持下，其同

事才准許陪診。 

     

 

   個案二 

 

陳先生(化名)現為安老院護理員，入職近 14 年。2013 年初開始，陳

先生感到左邊肩膀到左手、左手第三及第四手指痛楚及痳痺，右肩膀及

右手腕亦感到疼痛，於是到安老院的職員診所就診，並被轉介至物理治

療。2014 年中，僱主為陳先生召開會議，以檢視陳先生的身體狀況，安

排合適的工作，與會的醫生建議他到勞工處轄下的職業健康診所就醫，

認為勞工處的診所具有職業病的專長，有助陳先生了解其傷患情況，並

評估傷勢。 

陳先生聽從建議，於 2014 年 9 月帶同磁力共振掃描照片及病假證

明書，到職業健康診所診症。接見陳先生的醫生沒有認真了解其傷勢與

工作的關係，只不斷表示他於公立醫院痛症科所取得的止痛藥已很好，

職業健康診所也不能處方這樣好的藥物。之後，醫生為他做了簡單的檢

查，按幾下陳先生的肩膀及手，問他哪裡覺得痛。陳先生被按患處時，

感到非常痛楚，條件反射地叫:「痛」，醫生即時質疑他：「有無咁痛呀？！」

最後，醫生斷症是陳先生「沒有大礙、沒有骨折」，而且說一般人都常有

如陳先生的痛症。 陳先生表示，他到職業健康診所診症，是想了解病情

與工作的關係，但醫生的診斷竟是「沒有骨折」，實在令他啼笑皆非。醫

生也沒有向陳先生查詢其工作內容及情況，更遑論探討他患上職業相關

疾病的可能性。 

 

陳先生表示，在整個診療過程，除了檢查，醫生只不斷看著磁力共

震照片作分析，「完全無聽過我講野」，對病人親身描述的情況不作理會

及回應，他只感到「我有我講，佢有佢講」及不被尊重，深感醫生不相

信病人。最後，醫生沒有具體指出他的痛症由來，只叫他多做伸展及拉

筋運動。護士給他一隻勞工處製作的職安健運動光碟。就這樣整個診斷

過程就完結。 

 

陳先生認為職業健康診所沒有如到其網頁上的服務承諾：「診斷和治

療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無助他了解病情，加上不被信任，因此之後也沒

有再到職業健康診所。 



 

    根據勞工處有關職業健康診所的網頁資料，職業健康診所的宗旨是：「預

防、診斷及治療職業病，促進在職人士的健康。」服務對象為：「任何懷疑患

上職業病(例如腱鞘炎、職業性皮膚炎等)的在職人士。」因此，即使病人未獲

確診患上職業病，職業健康診所根據其成立宗旨，都有責任為病人診斷及治

療。 

     然而，上述兩個個案的受訪者均不滿職業健康診所的服務。首先，粉嶺

職業健康診所未有認真處理懷疑患上職業病的病人個案，包括未有了解患者的

工作性質及提供具體的治療方法。除向患者提供健康教育資訊外，便草草將患

者打發離開，令患者對職業健康診所失去信心。 

     此外，職業健康診所在接觸到極高可能患上職業病的個案時，同樣不但

沒有給予積極的治療指示及方法，而且亦沒協助患者將個案交由勞工處僱員補

償科跟進，以就個案進行工作地點的實地視察，了解工作環境中有否危害健康

的因素，並在有需要時協助處理職業病補償的申索。以上情況令人質疑粉嶺職

業健康診所是未能達致診斷及治療職業病的功能。 

     職業健康診所亦未有尊重病人的權益。病人有權選擇到任何機構求診及

接受治療，醫生亦有權向病人建議治療機構及方法，但無權拒絕病人求診。根

據李女士的情況，即使她已多次拒絕醫生的建議，但醫生仍多次不斷向病人施

壓，拒絕為病人覆診，並強迫李女士到另一個她不願意的機構接受治療。在整

個預約過程中，李女士亦受到百般阻撓，這為病人增加極大的精神壓力。由信

任的人士陪診，都屬病人的基本權益，除非這對治療構成影響，否則醫療單位

不應在無任何理由的情況下阻礙或拒絕。 

4. 其他相關問題 

4.1 法例所訂明的職業病範圍十分狹窄 

 

   《僱員補償條例》282章、《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第469章)和《肺塵埃沉

著病及間皮瘤(補償)條例》(第360章)，列明52種職業病。它們大部分的種類都與

化學品、傳染病等有關。然而，法例所訂明的職業病範圍十分狹窄，例如腕管綜

合症及手或前臂的腱或相關鍵鞘炎的保障範圍只涉及手肘以下部位，肩膊部位及

下肢勞損卻未有列入職業病。因此即使受訪者患有腰背痛、筋膜炎、網球肘及頸

椎病等肌骨骼疾病，雖可視為因工作而導致的職業病，卻非法例所規定可獲賠償

的52種職業病種類當中。舉例，從事陪月員的受訪者，工作需兼顧產婦的飲食及

照顧嬰兒，當中需要提取重物、長期手抱嬰兒及彎腰工作，都會導到肩頸及下肢

勞損，但它們卻不被列為法定職業病，因此工友未受保障。 

 



 

4.2. 職業病確診率偏低 

 

    目前，要確診工友患上法定職業病非常嚴格，必須證明職業病與工作之間存

在明確或強烈的關係，通常只涉及一種致病原因。例如，腕管綜合症患者，病因

必須是手部長期及重複性使用震動性工具，但涉及使用純粹手動的工具的患者會

排除於法定職業病外。陪月員、家務助理、清潔工人、護理員、電腦操作員等手

部均需要長期重複工作，但法例卻要求疾病須由震動性工具引致，結果這把大批

患者被剔除在法例保障外。根據政府數字，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在2013年有198

宗，當中只一宗確診患有腕管綜合症。6現時大量工人從事服務性及文職工作，

手部職業勞損數目應更多，我們相信政府統計的數字未能反映真實情況。 

 

    事實上，職業病的確診率一向偏低。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最新數字顯示，2009

年勞工處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為病人診症13 200次，包括約2500位新症病人。在新

症病人中，24人經診斷是患上《僱員補償條例》列明的職業病7，確診率不足一

個百份點。其餘新症病人只界定患上由工作引起、與工作有關或因工作而加重的

疾病或損傷，又或所患疾病或所受損傷與工作無關。 

 

(四) 建議 

1. 政府及勞工處應透過電台、電視及廣告等加強宣傳，增加市民對職業健康診所

的認識。 

2. 勞工處應加快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的首次診症的排期時間。長遠而言，政府應該

增設第三間職業健康診所，建議地點首選為港島區，以應付不斷增加的服務需

求。 

3. 勞工處應切實的執行職業健康診所的服務承諾，認真的處理求診人士的懷疑職

業病個案，詳細了解病人的就業史及其與疾病與工作環境的關係，有需要時應

聯同勞工處的相關人員到病人的工作地點視察，繼而向有關僱主建議預防和控

制措施，而且有需要時，協助病人進行職業病申索。 

4. 政府應重新檢視所有行業可能引起的職業病及其危害因素，擴大《僱員補償條

例》下法定可獲賠償職業病的種類及範圍，以保障更多僱員。 

  

                                                      
6
 資料來源: 職業安全及健康統計數字簡報。第 14 期。2014 年 7 月。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http://www.labour.gov.hk/tc/osh/pdf/Bulletin2013.pdf 
7
 資料來源: 人力事務委員會(2013 年)。立法會秘書處 2013 年 12 月 17 日會議擬備的背景資料

簡介: 香港職業病。立法會 CB(2)491/13-14(12)號文件。頁 3。2013 年 12 月 11 日。 



勞工工作者聯合陣線 機構成員： 

 

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72號聖十字架中心七樓 

電話：2772 5918 

傳真：2347 3630 

電郵：hkccla@hkccla.org.hk 

 

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神愛關懷中心基層在職人士服務 

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邨翠榕樓 1-10號 

電話：2727 6036 

傳真：2727 6076 

電郵：accc@ktmss.org.hk  

 

自強協會 

地址：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58-61號地下 

電話：3165 8337 

傳真：3542 5950 

電郵：info@1stephk.org 

 

香港職業傷病聯盟 

地址：九龍灣啟業邨啟裕樓58-61號地下 

電話：2386 1666 

傳真：2386 1666 

 

http://www.hkccla.org.hk/index.asp?content=contact
mailto:hkccla@hkccla.org.hk
mailto:accc@ktmss.org.hk
mailto:info@1step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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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頸背痛促納入職業病範圍

不少打工仔因工時長及工作性質影響，引發肩頸背痛，卻未被確認屬職業病無法獲病假及賠償。有安老院員工十多

年來重複扶抱無自理能力的院友，致肩頸手部「五癆七傷」，往勞工處職業診所求醫時遭冷待。有團體批評勞工處

診所處理個案涉馬虎，促檢討放寬職業病範圍。

斥勞工處診所處理馬虎

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政策研究幹事羅佩珊指，勞工處有兩間職業健康診所位於觀塘及上水，但工會不時收到勞工

反映求診排期長。法例認可職業病有五十二種，勞工常現的背、肩頸、腰痛，全都不獲納入職業病，僅前臂腱鞘炎

除外，但須單一原因致病才會認可。

四十多歲的陳先生為安老院護理員，工作十五年，每天扶抱中風、自理能力較低的臥牀男院友，由牀上移至輪椅及

往洗澡等，粗重工作致肩、頸、背、手臂至手指受傷，前年痛至不能再做扶抱工作，他多次求診公立及私家醫生

，轉介至勞工處職業健康診所，更花數萬元做磁力共振、照X光、針灸等，發現肩頸部有血管被壓。

他稱，去年九月向勞工處診所求醫，該醫生只研究由他帶來的X光片報告，輕按其肩膊後更說：「你一直看公立醫院

痛症科已好好，呢度幫唔到你」，又質疑他並非很痛，圖盡快打發他走。他說只獲私家醫生診斷前臂腱鞘炎，不可

申請賠償。

勞委會另一程序幹事丘梓蕙指，現行僅五十二種職業病已過時，大部分與建造業、製造業、農業相關，如鸚鵡熱、

石棉沉着病等，但很多服務業如陪月員、家務助理、安老業員工，因長期重複一動作引發的肩頸痛、手臂痛等，都

未被納職業病，促勞工處盡快檢討法例，並檢視勞工處醫生工作態度，求認真對待病人。記者  張一華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
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慧科電子服務列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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